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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

15樓

承辦人：候用校長 劉燕霏

電話：(03)3322101~7416

電子信箱：violetaliu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龜山區山頂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3月15日

發文字號：桃教小字第1100021473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靜宜大學110年度國民小學加註領域專長學分班招生簡章 

(376735100E_1100021473_ATTACH1.pdf、376735100E_1100021473_ATTACH2.

pdf、376735100E_1100021473_ATTACH3.pdf)

主旨：轉知靜宜大學辦理「110年度國民小學加註領域專長學分

班」一案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靜宜大學110年3月11日靜大推廣字第1100000618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旨揭學分班係靜宜大學「培育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英語專長

專門課程」規劃相關課程，期能加強國民小學在職教師英

語教學方法與實務，掌握重要之教學技巧，提升英語教學

能力，了解學生的本質以及灌溉教師們英語教學信念。

三、參訓學員修畢本案課程後，符合加註專長者，將依相關規

定辦理加科登記。

四、研習課程資訊如下：

(一)課程內容：英語文能力、語言學、文學及英文教學等4大

類別課程，共計32學分。

(二)為鼓勵教師取得加註英語專長資格及課程推展，本案參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5

1100001595

■■■■■■教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110/03/15 12:20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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訓學員，可免費修讀「國民小學英語教材法」2學分課

程。

(三)研習地點：靜宜大學（臺中市沙鹿區臺灣大道七段200

號）。

(四)歡迎有興趣之教師請逕至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

（http：//inservice.org.tw/）課程代碼：2933468。

課程相關資訊及報名可至靜宜大學推廣教育處網頁

（https://dpcd.pu.edu.tw/）或參閱附件簡章。

(五)課程詢問與報名方式請洽靜宜大學推廣教育處，專線：

04-26329840或免付費電話：0800-671098。

正本：本市各市立國小

副本：

26


